附件2

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

详细申报材料

（不超过4000字）
先导单位详细材料应包括以下要素：

1.单位基本情况

2.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

3.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、困难及解决思路

4.发展规划、业务拓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

5.成绩成效与社会反响

材料应提供反映传播力、影响力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融媒体产品数量、多渠道建设、用户反馈、收支情况、发展预期等，酌情增加比对性数据，避免过多感性描述。

申报单位全称（章）     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
